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2020年春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工作总结

   为加强我县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根据《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转发云南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20年春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开展2020年春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体情况
我县共有学校食堂69所（中学6所，职中1所，小学38所，幼儿园24所），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69所，持证率100%。
二、主要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春季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20年春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及时进行安排和部署，按时开展此项工作。
（二）3月5日开始，我局领导组织执法人员到各学校食堂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指导工作，主要对学校是否落实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人员管理、四个严禁和一个留样、采购食品及原料、食品添加剂的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和记录台账及相关管理制度、餐饮具清洗消毒保洁、泔水的流向登记等进行检查； 同时，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各学校负责人和各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作了反馈；联同县教育局与学校、幼儿园签订了2020年学校食品安全责任书21份。
（三）3月11日至12日，参加县教育局组织的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的校园及周边进行了综合整治，我局执法人员重点针对校园及周边的食品安全进行了检查。一是检查学校食堂的许可证、人员管理、环境卫生、餐饮具消毒保洁、索证索票及台账登记、食品留样等情况； 二是对校园及周边小卖部的资质、索证索票、过期食品等进行了检查。
（4） 今年以来，我局对辖区内的学校食堂开展了一次全覆盖的春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检查，在检查中，一是检查学校是否落实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二是重点检查经营主体资格、管理制度执行、人员健康证持证、餐饮具消毒保洁、食品原料索证索票、食品仓储条件等情况是否规范；三是检查学校是否落实了学校食堂防止食物中毒的“四个严禁和一个留样”要求；四是整治校园及校园周边流动摊贩制售食品。
此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144人次，车辆53辆次，检查学校食堂及幼儿园69所，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104户，责令整改4户。通过检查，进一步增强了学校食品安全意识，使学校食品安全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有效预防了学校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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